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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脂”同道合，共谋发展。当下随着脂肪医学与整形美容良好的共振与结合。为有效助

推学科规范发展，加强同道间广泛交流，由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与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

主办，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承办的上海国际整形美容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中

国国际脂肪医学大会、第三届中美整形外科医师峰会历经三年风霜洗礼，将于 2023 年 

8 月 4-6 日强势回归。 

  

“世界巨匠，强强联合”。届时将有多家国际权威学术机构主席、欧美顶级整形专家

齐聚上海，携手中国著名学者，共同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随着脂肪医学大会数届

的成功召开，引来了众多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参会者与国际专家，也将会议从拓宽为多

元化发展，应众多国际和国内讲者和学者的强烈要求，本次大会将众多除脂肪医学相关

学科之外，也将整形美容领域纳入其中。借此机会，为更多企业及机构提供更多机遇，为

行业健康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前沿思路。引领行业创新，掌握未来趋势。 

 

由衷欢迎大家前来，我们于 8 月盛夏共聚黄浦江畔，共话脂肪整形医学前沿尖端，

期待您的光临。

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建星 教授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脂肪医学分会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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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基本信息 
会议名称： 

上海国际整形美容学术大会 

第七届中国国际脂肪医学大会 

第三届中美整形外科医师峰会 

 

会议日期： 

2023 年 8 月 4-6 日 

 

会议地点：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 号） 

www.shicc.net 

 

会议官网： 

www.csaps.org 

 

 

会议日程安排： 

8 月 3 日：自体脂肪移植会前培训班      同济大学附属第四人民医院 

大师班现场报到        上海浦东丽晟假日酒店 

8 月 4 日：大师班开课、大会现场报到     上海浦东丽晟假日酒店 

8 月 5 日：大会开幕式、全体会议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8 月 6 日：全体会议、手术转播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会议参会者将授予国家级 I 类学分 6 分。 

 

扫描二维码，注册参会 

http://www.shic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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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重要日期 
*特装展位与标准展位搭建布置时间将于会前一周通知各参展企业。 

展览开放时间：  2023年8月5-6日 

开幕式：    2023年8月5日 

撤展时间：    2023年8月6日17:40 

展厅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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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须知 

一、总则： 

1. 每位参展商及其代理或承包商必须遵守本参展规则，包括由有关机构或主办单位推

出的、自会议举办之日起生效的任何修正文本。 

2. 不遵守本参展规则的参展商，主办单位或相关机构有权要求其将部分/全部展台关闭

或展品清除出展厅。主办单位对参展商由此产生的损失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3. 参展商及其代理或承包商在准备及展会现场前，须仔细阅读本参展规则，如对本参展

规则有不清楚或疑问时，请向主办单位或主场搭建负责联系人进行询问，以便顺利参

展。 

 

二、参展须知： 

1. 主办单位建议各参展商使用展会指定主场搭建商提供的相关服务或咨询。具体联系

方式请参阅主场搭建联系人。对因不使用指定代理造成的展品延误、服务差错或事故纠

纷，主办单位及相关代理单位不承担任何相应责任。 

2. 所有特装展台的设计搭建，其展台设计方案、图纸、搭建材料等须根据本手册的规定

在指定日期前向展会主场搭建商书面申请，获得展会主场搭建商批准后方可按其设计方

案备料并施工。详见本参展规则，并分别填写表格 1-3 及必需的资料向展会主场搭建商

申报。 

3. 会议布展及撤展时的交通将实行严格控制，进入展厅的运输车辆的时间及路线安排，

由展会主场搭建商统一安排，请各展商提前申报并联系。 

4. 会议不接受信用卡付费。所有付费只接受现金、银行电汇、转帐形式（手续费用由展

商自理）进行支付。现场付费只接受现金/微信/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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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参展商须知 
一、基本规定 

1. 展区展位搭建不得超出划线规定的相应区域，超出划线边界的违规搭建将被要求拆除，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相关展商、承建商自行承担。 

2. 展位设计须符合各相关专业技术准则的要求（如用电安全、消防、结构、给排水等）。 

3. 特装展位的总体结构限高 4.5 米（包括地台高度和悬挑造型等）禁止任何超过此高度

的搭建行为。搭建前应对展厅地面进行保护，先铺一层隔尘布再铺一层木板，然后进

行展位搭建。如未按要求进行地面保护，造成地面清洁不净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相关

展商及承建商自行承担或直接扣除相应的施工风险保证金。 

在施工过程中，必须爱护展馆的各种设施，如有损坏须负责赔偿，费用从施工风险保

证金中扣除。 

4. 场馆地板承重：每平方米不得超过 300 公斤。 

5. 不得损坏、污染或以其它方式破坏展厅的主体建筑及配套设施设备。包括不得在展厅

内地面或墙体使用钉子、打桩等方式固定物件，不得在地面或墙体使用油脂、油漆、

胶类等不易清除的材料，不得靠、压、拉、挂展厅的墙体、天花和各种专用设施设备

（如管道、预埋件等），不得在展厅设施上私自吊挂结构性承重物。 

6. 在施工操作中，对未获批准、不符合技术规范或相关规定以及存在其它不安全因素的

展位搭建，主办单位有权制止其施工行为，特装承建商必须按照要求进行整改。 

7. 展位施工单位须为其施工人员办理施工证件。在施工作业中，所有施工人员必须佩戴

有效的施工证件，并服从施工管理人员管理。如不按要求佩戴证件或不服从现场人员

管理，现场管理人员有权取消违章施工人员现场施工资格。因参展商、承建商原因造

成安全事故，展厅将按事故严重程度，扣除参展商一定数额的施工风险保证金。 

8. 参展商、承建商必须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保障展位

施工人员人身安全。 

9. 所有在馆内进行的展装业务必须经主办单位认可。  



6 
 

配置 

光地展位（T 类展位）：无任何配置。订购光地展位的参展商需自行委托主场搭建商/承建

商进行搭建布置。 

特装布展申报   

特装布展的参展单位须于 2023 年 7 月 22 日前将特装申报资料寄送至主场搭建服务

商进行审核、备案。  

特装申报资料包括：  

- 特装展位设计图纸、施工图纸、效果图、平面图、立体图、电路图、材质图 

- 特装搭建申报表（见附件：表格 1） 

- 加盖单位公章的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及特殊工种执照复印件 

- 展位用电申报表（见附件：表格 2） 

施工风险保证金（施工押金）： 

所有展商指定的承建商及自行搭建展台的参展商均都须向主场搭建商支付搭建押金。 

特装展位押金：人民币 10000 元/展位/展期 

特装布展单位进行特装施工前，需办妥施工手续，交纳施工风险保证金（施工押金）后，

方能进馆施工。特装布展单位在展位布展、展中及撤展期间未违反展会有关规定、未损

坏场馆设施，并在规定时间内将所有材料移出展厅，凭现场工作人员的签字，于第二天

到主场搭建公司退回押金。 

特装管理费：  

光地展位交纳特装管理费： 人民币 70 元/㎡ 

垃圾清理：  

搭建商必须在搭建完成后清理所有垃圾，若遗留垃圾一经发现将扣除押金。 

支付方式：不接受信用卡支付。付费只接受现金、银行电汇、转帐形式（手续费用由展商

自理）进行支付。 

 

布/撤展人员通行证（施工证）：  

施工风险保证金、特装管理费两项费用支付完成后，提供施工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方可办理施工证。 

施工证押金：50 元/张（撤展时归还施工证退回押金，遗失押金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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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参展商须知 
注意事项 

1. 所有标准展位统一由大会主办单位设计并使用标准铝料搭建。 

2. 所有展位设施均为租赁设备，展商不得私自改造主体结构和私自挪动展位设施。如需

改动参展商须及时与主场搭建商取得联系，并说明准确的更改要求。 

3. 标准展位上不附带额外的设备租赁。 

4. 标准展位上不得使用任何非主场搭建商提供的展位结构固定工具。标准展位上任何结

构的损坏由参展商承担责任。 

5. 在边角位置的展商可以选择打开临近的展墙，并加一套楣板字公司名称和摊位号。除

非展商以书面形式特殊说明保留展墙，否则主办单位按照临近通道展墙开放的方式进

行搭建展位。 

6. 场馆地板承重（每个楼层）：每平方米不得超过 300 公斤。 

7. 标准展位布置，在展位内贴画面的，现场需收取 1000 元押金, 如交由主场搭建制作

的则无需缴纳押金（需另收费），撤展时带走张贴物且通过撤展验收，押金退回。 

标准展位配置 

标准展位（3m x 2m） 

租用标准展位的参展商将被提供如下规格的展览配置：  

a. 三面展墙，为 2.5M 高 

b. 展墙制作画面尺寸-正面：2.95M（宽）*2.4M（高），侧面：1.95M（宽）*2.4M（高） 

c. 楣板上含参展商的展位号和公司名称 

d. 展位内铺设展览地毯（灰色） 

e. 两盏射灯、咨询台一个【画面尺寸：1M（长）*0.5M（宽）*0.8M（高）】、折叠椅两

把 

f. 220V/10A 的电源插座及垃圾桶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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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使用管理规定 
用电管理 

所有进入展馆进行电力施工的承建商及参展商，必须遵守大会主办单位制定的安全用电

管理规定，服从大会主办单位电力管理人员的管理，对不服从管理及违反管理规定的，

大会主办单位保留采取强制性整改措施的权利。 

(一) 电力申报管理规定 

1. 参展商应根据实际用电需求量向主场搭建商申报用电功率，主场搭建商收集整理后，

统一向展馆申报。 

2. 所有电源申报必须根据申请表格中所列项目申报，主场搭建商申报用电功率时，必须

根据参展商申报总负荷情况，在 2023 年 7 月 22 日前申报（预租）各展位实际用电

负荷，且应增加 20％以上作为预留负荷，以防意外过载。 

3. 会议期间，大会主办单位电力管理人员将严格核查现场实际负荷与承建商申报的负

荷是否相符，如发现电力申报出现低报高用、弄虚作假现象，经核实后，大会主办单

位将向违规展位追索原价格 200％的电费，并责令整改或断电处理；如因此超负荷过

载而引起火灾等事故，将追究申报责任人的相应安全责任。布展和开展期间大会主办

单位相关管理人员将不定时进行巡回检查。 

(二) 电力施工管理规定 

1. 进场施工的电气作业人员，必须具备有效的《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大会主办单位

安全检查人员将不定时抽查原件，对无证操作者保留停止其继续施工的权利。 

2. 承建商申报的电源接驳，必须由大会主办单位授权的专业人员操作，其他人员不得私

自接驳；如有私自接驳或私下交易的，经核查属实的，展会将给予责任单位或责任人

严厉处罚。 

3. 承建商或参展商在展位搭建时，必须预留出大会主办单位指定的配电箱接口位置，以

便于电源接驳和紧急抢修。 

4. 参展商及承建商必须使用安全合格、符合国家标准（GB）的电气材料，如电缆、开关

和灯具等；电力设备、设施的安装必须符合《国家电气工程安装标准》中的有关技术

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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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展位之间的电源连接线不允许跨通道敷设，特殊情况跨过通道时，安装高度必须

超过 3 米以上，且有铝柱或铝条作为依托；电缆线穿过公共通道必须加盖防护板、

贴上警示胶带。 

6. 严禁在未做防火处理或未做隔离保护的易燃物体上安装灯具等用电设备，展位内安

装的射灯，其灯头与装饰物距离不得少于 0.3 米，且须采用安全可靠的保护措施。金

卤灯等发热灯具与易燃物之间距离不得小于 0.5 米。 

7. 所有开关接口和线路接头处必须连接牢靠，使用国家标准的接线盒（箱）接驳。 

8. 380V 动力电源作为三相四线制非动力电源使用时，必须调整好三相负载，应尽量保

持三相平衡；所有电气设备均须采取可靠的接地保护或接零措施。 

9. 所有开关及电缆的负荷承载，应控制在标称设计容量的 80%以内。 

10. 室外安装、使用电气设备，线路及开关必须采取可靠的防护、防雨和接地措施，同时

做上警示标识。 

11. 不得移动和破坏展馆内已固定的电力和照明设备和设施。 

(三) 安全用电管理规定 

1. 展位内不得使用碘钨灯（太阳灯）、霓虹灯及带触发器发热量大的高温高压有安全隐

患的灯具；严禁使用无漏电保护的开关、塑料双股绞线和花线等不合格电源线。 

2. 不得使用电阻发热式（电炉、烤箱）等高耗低能大功率电器。 

3. 展位内配置的 220V 电源插座，只提供给小型家用电器电器使用（如电视机、饮水机

等），禁止插接功率超过 15 安培（A）的大功率电器。 

4. 如展位出现线路、开关发热或频繁跳闸现象，参展商及承建商必须及时断电检查处理。

由于材料或灯具、设备质量原因引起的此类现象，必须立即维修和更换；如由于展商

或承建商在标摊标准配备基础上私自加装用电设备，或特装展位超负荷用电引起的，

在整改的同时必须重新申报，追加用电负荷，新申请用电负荷价格将在原基础上上浮

100％。对拒不执行和配合展会处理的，大会主办单位有权对其进行断电处理并扣除

施工押金。 

5. 出于安全考虑，大会主办单位将按要求在会议结束前规定时间停止展位供电；闭馆后

所有展位一律不再供电，有特殊需求的展位须提前向大会主办单位申请夜间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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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因违章、违规用电而造成火灾事故和财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展会将视情节轻重追

究当事人的责任，必要时将由司法机关介入追究法律责任。 

 

特装展位消防规定 

（一）特装展位须配备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二）特装展位原则上不允许封顶，如必须设计封顶，需按消防相关管理规定执行封顶面

积不得超过展台面积 50%； 

（三）特装密封展位正对防火门和卷帘门的地方必须留出不少于宽 1 米、高 2 米的出入

口。 

（四）特装展位不得使用涂料、油漆及易燃针织品材料装饰.根据政府最新要求，布展现

场禁止打磨粉刷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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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撤展须知 
布展须知 

1. 企业参会参展期间，请严格遵守国家八项规定，布置工作由组委会统一指挥。 

2. 布展单位不得拆改、损坏、污损原有建筑物和各项固定设备，不得在墙面、展板和展

架上敲、钉、打洞和粘贴海绵双面胶，禁止在展架上涂画。 

3. 展位布置，必须在大会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若在规定的时间无法完成而须加班，由此

引起的费用由参展单位支付。 

4. 标准展位内统一配备的设备、展具等，参展、布展单位不得擅自拆装改动和任意移动。 

5. 布展单位对展位的搭建形式如有特殊要求，必须事先与搭建管理联系人联系，经同意

后方可施工。 

6. 重视安全，看管好个人展品及贵重物品，如有遗失责任自负。 

 

撤展须知 

1. 撤场时请将自己区域内的包装箱、杂物纸屑和多余参展样品清理完毕，认真做好清场

工作。经主场搭建联系人确认过后签署清场验收确认单（详见表 5），归还施工证后开

具出门证方可离开。 

2. 撤场完毕联系搭建管理联系人办理退还押金手续。 

3. 为了确保撤展有序进行，请各参展单位在撤展时听从组委会现场服务人员的撤展安排。 

4. 在撤展期间请将所有展架、展具和遗弃物品带离展厅，如果未按要求拆离所有遗弃物

品，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将按工业垃圾清除并收取清除费。 

 

主场搭建联系人： 

赵凯 

手机：13918792669 

邮箱：zhaokai@fumed.com.cn  

 

mailto:zhaokai@fume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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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特装搭建施工申报表 

截止日期 7 月 22 日后申请加收 50%附加费，7 月 25 日后加收 100%附加费。如截止日期后退订收取 50%
费用。 
所有进场搭建的施工单位必须向主场搭建商缴付施工押金及施工管理费，施工单位如无违反上海国际会议

中心安全管理规定并清场完毕的，押金将于展览会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退回。 
所有进场搭建的施工单位必须为工作人员办理施工证，布撤展期间的工作人员都必须配戴此证，展会有权拒

绝无证人员进入馆内。此证只适用于布展及撤展期间。 

公司名称（搭建

商） 
 

公司地址  

电话  邮箱  

现场负责人  手机  

企业名称（展商）  

展位号  

项目 收费标准 数量 金额 

施工押金 

（特装展位） 

人民币 10000 元/展位/展

期 

平方米  

特装管理费 人民币 70 元/ m2 平方米  

施工证件费 押金：50 元/张 张  

总计： 

* 特装布展单位进行特装施工前，需办妥施工手续，交纳施工风险保证金（施工押金）后，方能进

馆施工。特装布展单位在展位布展、展中及撤展期间未违反展会有关规定、未损坏场馆设施，并在

规定时间内将所有材料移出展厅，凭现场工作人员的签字，于第二天到主场搭建公司退回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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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证前请先付清以上费用，确认后不能取消。 

* 报馆付款信息 

 单位名称：上海雷尼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 户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银行账户：216210100100375271 

请将本表填写完毕并签字后以邮件形式发送至主场搭建联系人： 

赵凯 手机：13918792669 邮箱：zhaokai@fumed.com.cn 

公司盖章授权人签名：           

日期：           

注：特装展位严禁使用涂料、油漆及易燃针织品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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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展位用电申报表 

* 2023 年 7 月 22 日前申报，逾期订单将加收 50%加急费。会议现场收到的订单加收取 100%加急费。 

*会议期间逾期订单和会议现场订单将以现金形式收费。 

公司名称 

（搭建商） 
 

地址  

电话  

邮箱  

现场负责人  手机  

企业名称 

（展商） 
 

展位号  

类别 规格(电压/电流) 单价(CNY) 数量 总价 备注 

特装用电 

380V/15A ¥3,000   含电力消耗 

380V/30A ¥4,500   含电力消耗 

380V/60A ¥8,000   含电力消耗 

请将本表填写完毕并签字后以邮件形式发送至主场搭建联系人： 

赵凯 手机：13918792669 邮箱：zhaokai@fumed.com.cn 

                        公司盖章授权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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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展位搭建验收签单表 
参展单位：                       

展位号：             展位面积：              长：           宽：           

现委托                                   公司为我司展台搭建商， 

 

并证明： 

一、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定为本展台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二、该搭建公司已同我单位签订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三、我单位已明确组委会的有关施工管理相关规定，并通知我单位制定委托搭建公司的

现场施工安全责任书； 

四、配合组委会秘书处及现场管理人员对展台进行监督检查，如违反展会相关规定，主

板单位或有关单位有权对责任方进行处罚； 

五、我单位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如违反展会相关规定，主板单位或有关单位有权追究

相关责任方的责任。 

 

 

委托单位（盖章）：                           被委托单位（盖章）： 

代表授权签字：                               代表授权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特别提醒】 
1、参展商在选择搭建商时,需严格审核其搭建资质及经验,并在现场管理上加强力度确保

安全和顺利参展。 
2、请搭建商申办进场手续时务必携带此表格原件及其相关搭建资质证明，否则不予办理。

请展商认真审核搭建公司的资质条件，如有帮助请咨询本次展会指定主场搭建商。 
3、搭建商需在进馆前缴纳施工管理费，如果没有出现由于该司的行为或疏忽而造成的损

坏或索赔，则在展会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将此押金归还。 
4、费用缴纳后，方发放搭建施工证，持有证件的搭建商方可进入展馆施工。 
5、出于安全考虑，凡于布展及撤展期间进入展览场地的施工搭建人员及运输商，都必须

佩戴安全帽。此外，参加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系好安全带。安全帽和安全带自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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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标准展位楣板回执表 

* 请在下列空格处填写参展单位中文名称（不得多于 20 个字）或英文名称（不得多于 40
个字母） 
* 截止日期：2023 年 7 月 22 日 
 
中文 

                    
 
英文 

                    
                    

 

备注：参展商必须将中英文楣板填写正确，超过限期申请将加收 50%附加费，现场申请

则加收 100%附加费。 
 

企业名称（展商）：                                         展位号：             

联 系 人：                                               手 机：           

邮   箱：                                            

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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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清场验收确认单 

企业名称 

（展商） 
 展位号  

公司名称 

（搭建商） 
 

撤场及验收

日期 
 

负责人  负责人手机  

验收内容 

场馆主题建筑及配套设施设备  

标展设备（射灯、咨询台、折叠椅、电源）  

垃圾清运  

备注  

验收结果 
已清理干净  

未清理干净  

撤场负责人

签字 
 

验收负责人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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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押金退还确认单 
以下为退还押金的准确信息,如因填写不当,造成无法及时退还押金或产生额外费用,后果由承建公司承

担。 

注: 退还施工押金时,将直接退还给支付方,不转退第三方. 

 

押金原账户退回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押金金额：  

公司全称 

(须与汇款单位名称一致)： 
 

银行全称：  

银行账号：  

电话：  

联系人：  

 

负责人签字：                                公司盖章： 

日期： 

  



19 
  

扫描二维码，注册参会 


